东财社〔2019〕147号

会东县财政局   

关于预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2020年度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县级财政
代缴资金的通知

会东县医疗保障局：

现预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2020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县级财政代缴资金322.545万元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严格按照《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川财农〔2017〕102号）、《四川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县级财政报帐制实施办法》（川财农〔2016〕166号）和《会东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县级财政报帐制实施细则》（东财办〔2016〕482号）文件精神，切实加强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和超范围使用该项资金，并按程序按规定做好相关公告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二、为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请在收到各级补助资金10日内，按照《财政厅关于转发〈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财预〔2015〕133号）要求，填报《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》，报县财政局备案。预算执行中请对照绩效目标严格执行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三、请将此项资金列入《201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第21305款“扶贫”相关科目。
会东县财政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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